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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标准化学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

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秦一飞、褚德英、张葆华、刘震、谌栋梁、陈杰宇、黄彦文、王晓飞、谢颖、

张本伟、梅德权、刘桂平、周会勤、胡方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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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升式平台（船舶）动力定位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升式平台（船舶）动力定位系统的分类、组成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随机文件、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自升式平台（船舶）动力定位系统（以下简称动力定位系统）的设计、制造、检验及

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3893  造船及海上结构物  甲板机械  术语和符号 

GB/T 7826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程序 

GB/T 10233-2016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控设备基本试验方法 

GJB 6850.229  水面舰船系泊和航行试验规程  第229部分：动力定位系统试验 

JB/T 3085  电力传动控制装置的产品包装与运输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93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升式平台 self-elevating units 

具有活动桩腿，能将平台主体上升到海面以上一定高度进行作业并能降回海面的平台。 

3.2  

动力定位系统 dynamic positioning system 

船舶或海洋平台利用自身推进装置保持位置和艏向（定点或预设轨迹）的系统，简称DP系统。 

3.3  

动力定位控制系统 dynamic positioning control system 

船舶实现动力定位功能所需的软硬件系统、传感器系统、位置参照系统及网络系统。 

3.4  

定位能力 dynamic positioning system capability 

船舶或海洋平台在一定海况（风浪流情况）、工况（铺管或起重作业等）及设备状况（推进装置失

效或影响推进装置正常工作的失效）下保持目标位置和艏向的能力。该能力以在一定海况、工况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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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下船舶或海洋平台全方位（0°～360°）的可用推进器最大使用比例曲线图或可承受的环境最大值

（一般为最大风速）的曲线图表示。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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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DP 流 dynamic positioning current 

DP系统中通过观测推算出的海流。 

注：DP流载荷包括真实的海流载荷、波浪载荷、风传感器测量误差的风载荷、无传感器测量的作业载荷以及船舶和

推进器的模型误差。 

3.13  

流冻结 freeze current 

保持动力定位流力前馈不变的功能。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DP:动力定位（Dynamic Positioning） 

FMEA：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s Analysis） 

5 分类、组成与标记 

5.1 分类 

动力定位系统按其冗余度分为 DP-0、DP-1、DP-2、DP-3 四个等级： 

a) DP-0：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艏向。DP-0

系统不需要配备一套独立联合操作杆系统； 

b) DP-1：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自动保持船舶的位置和艏向，在

出现单一故障后允许船舶丢失船位和艏向。DP-1系统需要配备一套独立的联合操作杆系统； 

c) DP-2：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在出现单一故障（不包括一个舱室或几个舱室的损失） 后，

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自动保持船位和艏向；  

d) DP-3：安装有动力定位系统的船舶，在出现任何单一故障（包括由于失火或进水造成一个舱室

的完全损失）后，可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在规定的作业范围内自动保持船位和艏向。  

5.2 组成 

动力定位系统主要由动力系统、推进系统、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和传感器系统组成，其中： 

a) 动力系统：主要由原动机橐电机䃰配电板、配电系统和功率管理系统组成； 

b)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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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对于 DP-2 系统，所有动态部件或系统应冗余。如静态部件出现故障后会立刻对定位产生直接

影响的、或该部件未采取适当保护措施的应冗余。动态部件或系统通常包含发电机组、配电板、不间断

电源、推进器、控制系统等；静态部件通常包含电缆、管系等。 

6.1.3 对于 DP-3 系统，所有动态、静态部件和系统应冗余，并对冗余组之间进行 A-60 级的防火分隔。

该分隔如位于破损水线以下还应达到相应的水密分隔要求，破损水线以上的区域应进行故障模式和影响

分析，以判断进水对冗余的影响及是否需布置水密分隔。 

6.1.4 对于 DP-2 和 DP-3 系统，如单一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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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对于 DP-2 和 DP-3 系统，位置参照系统应至少采用两种不同的工作原理系统。 

6.2.6 当选用多套差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作为位置参照系统时，宜采用两个及以上不相关的差分信号

源。 

6.2.7 动力定位控制系统应对位置参照系统的数据质量进行实时评估，并对其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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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系统 被监控参数 报警 显示 

控制系统与

测量系统 

船舶的目标点及当前船位和艏向，包括之间的偏差  √ 

超过作业范围/设定（位置、艏向） √  

位置参照系统的使用状态及位置信息  √ 

位置参照系统的故障报警 √  

艏向传感器系统的使用状态及艏向信息  √ 

艏向传感器系统的故障报警 √  

运动传感器系统的使用状态及运动信息  √ 

运动传感器系统的故障报警 √  

风速风向传感器的使用状态及风速风向信息  √ 

风速风向传感器的故障报警 √  

“结果分析”软件运行状态（仅适用于 DP-2 和 DP-3）  √ 

经“结果分析”给出的报警（仅适用于 DP-2 和 DP-3） √  

模式转换装置（如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故障、动力定位控制系统故障、

独立的联合操纵杆控制系统故障 
√  

抬升系统 

桩腿下放长度  √ 

桩腿触底状态  √ 

流冻结功能激活状态（如有流冻结功能）  √ 

6.5.2 动力定位系统应至少具有手动定艏向、手动定位、自动定艏向和自动定位操作模式，并具有在

线定位能力分析、报警参数设置和内置仿真培训功能。对于 DP-2 和 DP-3 系统应具有“结果分析”功能。 

6.5.3 动力定位系统宜设置流冻结或同等作用功能，以满足自升式平台（船舶）插桩、拔桩操作过程

中外力突变的工况要求。 

6.5.4 动力定位控制站的指示器和操作面板，应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对不同的指示器和控制面板应

进行逻辑分组，当这些指示器和控制面板与其相关的设备在船上的相对位置有关时，应与之相协调，显

示器上的指示也应满足同等要求。 

6.5.5 操作模式之间的转换宜设置快捷方式，而且应清楚地显示目前操作模式。不同分系统的操作状

态也应显示一致。 

6.5.6 对于多控制站系统，在每个控制站应指示正在实施控制的控制站。 

6.5.7 显示器和指示器的信息应便于使用，操作者应能立即获得动作后的信息。一般情况下，既要显

示发出的指令，还应显示反馈信息或动作的确认信息。 

6.5.8 如操作面板的误操作可能导致危险状态时，则应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这种控制操作。这些预防

措施可以是将手柄等置于适当位置、采用凹进的或有盖的开关、或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操作。  

6.5.9 安装在驾驶室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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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3 定位能力估算中风、流载荷计算应计入桩腿部分，宜留 20%的推力作为推力储备，风、流载荷

系数宜通过模型试验测得，计算中应计入推进器推力损失，包括：流速、推进器间干扰、推进器与船体

干扰。 

6.5.14 推进器的单手柄系统、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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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在自动定位定艏向模式下，关闭动力定位系统正在使用的位置参照系统，查看推进器运行状态

是否突变。 

7.2.9 当自升式平台（船舶）有显著的横摇（3°～5°）时，切换动力定位系统至自动定位定艏向模

式，查看动力定位系统定位偏差是否受到横摇影响。 

7.3 数据链路 

7.3.1 检查推进器的单独手柄、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的数据链路独立情况。 

7.3.2 对 DP-2 和 DP-3 系统，模拟任意一个冗余数据链路故障，查看系统是否仍可以正常工作。查看

DP-3 系统备份自动控制系统的分隔情况。 

7.4 不间断电源 

7.4.1 关闭动力定位控制系统不间断电源的输入电源，动力定位系统通过电池供电，检测电池是否可

以满足供电 30min 要求。 

7.4.2 查看关闭独立的联合操纵杆系统电源后，动力定位控制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7.5 系统功能 

7.5.1 检查动力定位系统人机交互报警和显示情况是否满足表 2要求。 

7.5.2 检查动力定位系统各操作模式和系统功能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7.5.3 试验自升式平台（船舶）在插、拔桩腿操作过程中的自动定位功能，插、拔桩腿操作应没有引

起平台位置偏差超出允许值，并且推进器运行平稳、没有发生转速突变。 

7.5.4 模拟切断推进器控制权限选择器的电源或信号线路，查看各控制系统对推进器控制权限的状态。

测试推进器的单独手柄系统的越控功能。 

7.5.5 仿真集成性能试验是根据实船配置情况将动力定位系统和仿真器连接，模拟实船海况、工况和

故障模式，对动力定位系统的性能进行全面的测试，具体试验方法见表 3。 

表3 仿真集成性能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备注 

1 手动定位 
在手动定位模式下，操作手柄，查看手柄的倾角和转角方向与

推进器合力和合力矩是否一致，大小是否成正比。 
 

2 自动定艏向 
在自动定艏向模式下，设定目标艏向，查看艏向反馈是否与目

标艏向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允许误差小于 3度）。 
 

3 自动定位 
在自动定位模式下，设定目标位置，查看位置反馈是否与目标

位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允许误差小于 3米）。 
 

4 船位推算定位 
在自动定位模式下，关闭位置参照系统信号，控制系统仍正常

稳定工作，推进器无异动。 
 

5 选择不同旋转中心定位 
在自动定位模式下，选择旋转中心，设置目标艏向，船舶绕旋

转中心（位置偏差在允许误差范围内），逐步到达目标艏向。 
 

6 节能模式定位 
在节能模式下，设置目标区域范围，船舶保持在设定区域范围

内。 
 

7 自动舵 
在自动舵模式下，设置目标艏向，船舶自动保持艏向，同时通

过联合手柄的纵向倾角控制船舶航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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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序号 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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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运动

电力系统

电力管理系统

传感器、位置参考
系统

推进器系统

DP控制系统

故障
模拟

环境载荷作业载荷

环境力、
运动状态

作业力、
运动状态

位置、速度、加速度

电网状态

状态、指令

电机状态、
推进器转矩

测量数据包

状态及指令

船舶仿真系统

推进力

电机状态
电机转矩

环境状态

 

图 2 HIL 仿真系统 

7.5.7 系统可靠性试验是在系统保持仿真集成性能试验的自动定位模式下，动力定位系统连续 72h运

行应无异常。 

7.5.8 动力定位系统中的电气控制设备应按 GB/T 10233-2016 第 4 章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具体

试验方法见表 4。 

表4 电气控制设备试验方法 

序号 试验项目 试验方法 备注 

1 一般检查 GB/T 10233-2016 4.1  

2 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检查 GB/T 10233-2016 4.2  

3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GB/T 10233-2016 4.3  

4 介电性能 GB/T 10233-2016 4.5  

5 绝缘电阻试验 GB/T 10233-2016 4.6  

6 温升试验 GB/T 10233-2016 4.9  

7 气候环境试验 GB/T 10233-2016 4.10  

8 电气性能试验 GB/T 10233-2016 4.12  

9 电磁兼容性 GB/T 10233-2016 4.13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动力定位系统检验包括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海上检验。 

8.2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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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检验时机 

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转厂生产的首制产品；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或质量；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 

——产品转厂生产； 

——出厂检验结构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变异； 

——有关质量主管检验机构提出要求。 

8.2.2 检验样品数量 

动力定位系统原型机一套。 

8.2.3 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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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定位系统所有样品的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型式检验合格。不符合要求

项，允许修复后进行一次复检；若复检后符合要求，仍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型式检验合格；若不符合要求，

则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型式检验不合格。 

8.3 出厂检验 

8.3.1 检验时机 

产品在出厂前，应进行出厂检验。 

8.3.2 检验样品数量 

每套动力定位系统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8.3.3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5。 

8.3.4 判定规则 

动力定位系统所有样品的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要求，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出厂检验合格。不符合要求

项，允许修复后进行一次复检；若复检后符合要求，仍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出厂检验合格；若不符合要求，

则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出厂检验不合格。 

8.4 海上试验 

8.4.1 试验时机 

产品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海

 

8.3.2 检验样品数量 每套动力定位系统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8.3.3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5 8
.
4

 判定规则 动力定位出厂检验合格。不符合要求项，允许修复后进行一次复检；若复检后符合要求，仍判定动力定位系统出厂检验合格；若不符合要求，醱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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